
C-23 

行政院委農業委員會  函 
機關地址：臺北市南海路三十七號 

受文者：詳行文單位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九十二年八月五日 

發文字號：農林字第○九二○一四二一一二號 

附件： 

 

主旨：貴府函詢「椰子」可否納入獎勵造林樹種一案，復如說明，請 查照。 

說明： 

一、復貴府九十二年七月十五日府農林字第○九二○一一七三三五號函。 

二、經查椰子類植物屬棕櫚科植物，大多數為外來種，根系非屬深根性，且非木類 

經濟樹種，與本會獎勵造林，國土保安，厚植水土林資源之獎勵意指不符。 

三、本會前於八十年間因可哥椰子為屏東縣縣樹而將其納入獎勵農地造林樹種之 

列，致使農民競相種植，惟因考慮椰子類與檳榔類等單子葉植物之種植不利於 

水土保持，且加入WTO 之後，本省所產之椰子無法與進口椰子競爭，目前可 

哥椰子已列入本會水果產業結構調整計畫─果樹廢園造林優先輔導對象，成不 

宜再將其列入獎勵造林樹種。 

 

正本：臺南縣政府 

副本：各縣、市政府（臺南縣政府除外） 

 


